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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工业强市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
《宿州市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

发展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宿工组〔2022〕1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宿州市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》

已经 2022 年 3 月 31 日市政府第 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宿州市工业强市推进工作领导小组

2022 年 4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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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
发展若干政策

为加快我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提档升级，促进以大数

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（以下简称软件产业）集聚发展，助力制

造强市、数字宿州建设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若干政策措施如下。

一、打造一流产业生态

1．强化基地支撑。依托我市云计算产业基地，鼓励软件产

业园区打造企业“拎包入住”的生态系统，对园区建设基础设施、

公共平台、人才培养、配套服务等公共服务体系的，按照有关规

定给予政策支持。鼓励工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区、园区，以“园

中园”等形式建设软件园，发展软件产业，在规划用地等方面予

以优先保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财政局）

2．加强服务平台支撑。对建成并经认定的软件产业公共服

务平台，按照上一年度服务软件企业超过 50 家的标准，给予每

年 50 万元的运营补贴，有条件的县区、园区可按照一定比例给

予配套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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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局）

3．创新基金支持模式。发挥资本的力量，运用市场的逻辑，

在市信息化产业引导基金中设立软件产业发展引导基金，优化基

金运作管理方法，广泛撬动社会资本参与，谋划重大产业项目建

设，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云都（宿州）大数

据发展有限公司、市财政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）

二、支持企业做优做大

4．支持重点项目建设。对新设立或新迁入年营业收入在 3

亿元（含）以上、连续 2 年营业收入增速 20%（含）以上（数据

以上报市统计局的 1-11 月的月报数据为准）的企业，从第四年

起分两年奖励 50万元。对新设立或新迁入年营业收入 5亿元（含）

以上、连续 2 年营业收入增速 10%（含）以上（数据以上报市统

计局的 1-11 月的月报数据为准）的企业，从第四年起分两年奖

励 1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投资促进中心、市财政局）

5．鼓励上台阶。对在我市依法注册时间 6 年以上、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软件企业，上一年度实现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 亿

元、3 亿元、5 亿元、10 亿元，增速 20%（含）以上（数据以上

报市统计局的 1-12 月的月报数据为准），且连续 3 年营业收入

增速 10%（含）以上，按照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增量的 1%，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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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市统计局、市财政局）

6．支持做优产品。对上一年度获评“新型信息消费示范项

目”“工业互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”“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

示范项目”“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”等国家级优秀项

目（方案） 的软件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（不重复奖励）。

（责任单位：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三、培育优秀产业人才

7．加强人才保障。对企业聘用年薪达到综合所得个税纳税

标准的软件产业高层次人才，经认定后，自达到综合所得个税纳

税标准年度起，5 年内参照实缴综合所得个税地方留成部分的

100%进行奖励，之后 3 年按 70%进行奖励；对企业聘用年薪达

到综合所得个税纳税标准的其他软件人才，减半奖励。（责任单

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管各园区管委会）

8．支持优秀大学生留在宿州。企业上一年度录用符合一定

条件的应届毕业生，作为企业储备人才，按照我市城镇非私营单

位年平均工资的 5%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；储备人才在 3 年内发

展良好并在上一年度实现年收入超过我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

均工资的，按照我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的 15%，再给予

企业一次性奖励。年奖励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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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统计

局）

9．鼓励培育专业人才。鼓励高等院校、职业技术学校开设

软件专业，不断扩大软件专业办学规模。对软件专业在校生规模

400 人以上的，按照在校生实际规模，每超出 1 人奖励 1 万元的

标准，给予不超过 1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教育

体育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10．支持建设实训基地。对高等院校、职业技术学校与在宿

软件企业合作建设学生实训（实习）基地的，根据接收安排大学

生实训（实习）的数量和质量，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

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教育体育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经

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）

11．鼓励开展定制教育。支持教育机构、软件企业合作办学

培养软件人才，对校、企等多方合作开展规模 50 人（含）以上、

培训周期为半年（含）以上的人才定制培训项目，给予不超过

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四、鼓励企业创新发展

12．鼓励资质创新。对首次通过 CMMI（能力成熟度模型）

三级、四级、五级评估认证的软件企业，分别给予不超过 20 万

元、30 万元、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首次通过 ISO27001（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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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安全管理体系）认证的软件企业，给予认证咨询费用 50%，不

超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首次通过 DCMM（数据管理能力

成熟度评估模型标准）二级、三级、四级、五级评估认证的软件

企业，分别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、20 万元、30 万元、50 万元的

一次性奖励；对首次通过 ITSS（信息技术服务标准）认证的软

件企业，给予不超过 1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 市经

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13．培育“首版次”软件。对经认定的安徽省“首版次”软件

产品，按照省奖励资金的 50%，分别给予研制企业、应用单位不

超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市财政局）

14．支持重点领域科技重大专项。围绕 EDA、基础软件、

工业软件、信息安全软件等重点领域，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技

术攻关任务，按照有关政策，予以配套资金等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科技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五、加强工作保障

15．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市促进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工

作组，统筹全市软件产业重大决策、项目推进等工作，修订完善

扶持政策措施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支持市高新区依托云计算产

业集聚发展基地主阵地优势，整合产业发展资源，充分发挥“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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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兵”和“试验田”作用，加快推进市软件园建设，全面带动全

市软件产业提速提质增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促进软件产业高质量

发展专项工作组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管各园区管委会）

16．优化营商环境。加强软件企业用工、税务、融资服务，

为软件企业行政审批、要素保障提供全程帮办、代办服务，开展

“一对一”个性化、专业化、差异化服务，提高办事效率，认真

解决企业诉求，全面提升营商环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、市

发改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文化旅游局、

市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
17．本办法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

施。此前发布的政策规定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。


